项目管理班子配备承诺书


一、我公司委派   （项目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作为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  （项目名称） 资格审查。
二、一旦我方中标，我公司保证除上述项目负责人外，按照下列要求配齐人员：项目技术负责人 1 人（须具有相关专业工程师职称及以上），施工员 1 人（须具有岗位证书或资格证书），质检员（或质量员或质安员） 1 人（须具备岗位证书或资格证书），安全员 1 人（须具有有效期内的交通运输部或交通运输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本公司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接受取消交易席位、记入信用评价、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等有关处理，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如已中标的，自动放弃中标资格；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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